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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2〕10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5部门关于加强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全面加强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推动建立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保险机制在房屋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试点范围
综合考虑财政基础和经营性自建房分布等因素，选取自建房较多、经济条件较好、人员流动较大的建制镇开展试点。
二、试点对象
1个乡镇的经营性居民自建房的主体结构安全。
三、试点时限
县住建局与承保机构签订合同之日开始，为期一年。
四、试点主要内容
(一)确定承保机构。县住建局公开选定第三方机构。
(二)摸清投保房屋数据。协助保险公司对辖区内经营性居民自建房进行摸底，形成投保房屋清单。完成所有投保房屋主体结构安全的排查，并对投保房屋位置分布、建设时间、结构类型等基础数据，建立精细化房屋信息档案库。保险公司委托第三方风险管理机构对投保的经营性自建房开展动态监测，加强房屋日常监测、风险评价和安全预警等工作，随时掌握试点镇经营性居民自建房风险情况。时间：2026年3月30日前。
(三)做好风险减量服务。对新设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认定为C、D级危房用作经营的；对存量经营主体变更住所、经营场所至C、D级危房的通报县市场监管局不予发放营业执照，不予办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对其他行业监管部门对认定为C、D级危房用作经营的，通报其主管部门不予新办行业许可；对存量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属C、D级危房的，应暂停经营活动。按“三管三必须”和“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督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范围内的自建房安全监管责任，督促引导产权人(使用人)通过拆除、重建、维修加固等方式消除安全隐患，并将相关情况录入房屋管理平台，形成数据统计分析。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2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和试点镇要切实提高站位，将试点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二)形成有效经验。要充分结合实际，积极稳妥推行经营性居民自建房保险工作，因地制宜探索房屋保险模式，做到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高标准落实。县住建局将根据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组织调研，及时总结通报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宣传推广经验做法。
(三)强化宣传引导。加强房屋安全警示教育，广泛宣传经营性居民自建房主体结构安全保险的重要意义。总结宣传房屋安全保险防控质量安全风险、及时维修赔付的典型案例。鼓励社会组织和经营业主参与房屋保险工作，扩大经营性自建房保险方案知晓率，健全多层次房屋结构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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